
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风险揭示书

尊敬的投资者：

为了使您充分了解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以下简称

不动产基金）业务的投资风险，根据证监会、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本公司特向您提供《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风险揭示书》，

揭示参与不动产基金业务存在的风险，请您认真阅读并签署。

不动产基金采用“公募基金+资产支持证券”的产品结构，

主要特点如下：一是不动产基金与投资股票或者债券等公募基金

具有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80%以上基金资产投资于不动产资产

支持证券，并持有其全部份额，基金通过不动产资产支持证券持

有不动产项目公司全部股权，穿透取得不动产项目完全所有权或

者经营权利；二是不动产基金以获取不动产项目租金、收费等稳

定现金流为主要目的，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合并后基金年度可供

分配金额的 90%；三是不动产基金采取封闭式运作，不开放申购

与赎回，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场外份额持有人需将基金份额转托

管至场内才可卖出或者申报预受要约。

投资不动产基金可能面临下列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一、基金价格波动风险。不动产基金大部分资产投资于不动

产项目，具有权益属性，受经济环境、运营管理等因素影响，不

动产项目市场价值以及现金流情况可能发生变化，可能引起不动

产基金价格波动，甚至存在不动产项目遭遇极端事件（如地震、

台风、火灾、战争等）发生较大损失而影响基金价格的风险。

二、不动产项目运营风险。不动产基金投资集中度高，收益



率很大程度依赖不动产项目运营情况，不动产项目可能因经济环

境变化或者运营不善等因素影响，导致实际现金流大幅低于测算

现金流，存在基金收益率不佳的风险，不动产项目运营过程中租

金、收费等收入的波动也将影响基金收益分配水平的稳定。此外，

不动产基金可直接或者间接对外借款，存在不动产项目经营不达

预期，基金无法偿还借款的风险。

三、流动性风险。不动产基金采取封闭式运作，不开通申购

赎回，只能在二级市场交易，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四、终止上市风险。不动产基金运作过程中可能因触发法律

法规或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终止上市情形而终止上市，导致投

资者无法在二级市场交易。

五、税收等政策调整风险。不动产基金运作过程中可能涉及

基金持有人、公募基金、资产支持证券、项目公司等多层面税负，

如果国家税收等政策发生调整，可能影响投资运作与基金收益。

六、信用账户风险。为防范不动产基金价格波动风险，本公

司有权对不动产基金设置较严格的担保证券范围、证券市值折扣

率、单一不动产基金持仓集中度、全部不动产基金持仓集中度等

风险控制指标或参数调整标准，可能因此无法完全满足投资者的

融资融券交易需求，对投资者的交易决策可能产生一定影响，由

此可能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上述标准将通过本公司官

网公告等方式予以告知，请投资者及时关注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

告。不动产基金作为信用账户担保证券时，如发生价格大幅度波

动，会对信用账户维持担保比例造成较大影响，可能造成投资者



的信用账户维持担保比例触及我司规定的平仓线和盘中平仓线，

导致被强制平仓，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本风险揭示书的揭示事项仅为列举事项，未能详尽列明不动

产基金的所有投资风险。投资者在参与不动产基金相关业务前，

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熟悉不动产基

金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交易所业务规

则，自主判断基金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

风险。投资者同时知悉并确认，本公司后续可能更新本风险揭示

书。投资者应通过本公司公告等渠道及时关注。如投资者无法理

解新版内容或无法承担所揭示的风险，可自主选择不再参与相关

业务。

投资者签章：

签署日期：__年__月__日


